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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深圳市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ztax/xxgk/tzgg/202109/eaa5acc237a641a4bdbadbd6e28689
74.shtml） 

 

附錄 

 

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关于 2021 年深圳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有关事项的通告 

深残联发〔2021〕5 号 

 

各用人单位: 

为做好深圳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保障金)征收工作，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深圳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深残联发〔2018〕

3 号）和《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深圳市财政局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

税务局关于深圳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管职责划转的公告》（深残联发〔2020〕7 号）等规定，现

就 2021 年征收 2020 年度保障金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申报单位 

深圳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

应当按照不低于上一年度平均在职职工总数的 0.5%的比例安排本市户籍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

定比例的应当缴纳保障金。 

二、征收标准 

我市保障金征收标准如下： 

（一）保障金按上一年度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深圳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

用管理办法》规定比例的实际差额人数和深圳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 60%

之积计算缴纳。计算公式为: 

保障金年缴纳额=(上一年度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0.5%-上一年度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

疾人就业人数)×深圳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60%。 

（二）“上一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按上一年度本单位在职职工的年平均人数计算，即:

上一年度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上一年度用人单位全年各月在职职工人数总和/12 个月。用人

单位全年各月在职职工人数按照参加社会保险（按参保人数最多的险种）的平均参保人数计算。 

（三）“上一年度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为经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年度审核

后确认的用人单位实际已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 

（四）“深圳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按照深圳市统计局网站发布的上

一年度《深圳市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公报》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

资执行。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进一步稳定和促进就业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深府规〔2020〕5 号），继续按不高于 2017 年征收标准征收 2020 年度保障金。2017 年度我市

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100173 元。 

三、申报缴纳时间 

2020 年度保障金申报缴纳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用人单位应在规

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ztax/xxgk/tzgg/202109/eaa5acc237a641a4bdbadbd6e2868974.shtml
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ztax/xxgk/tzgg/202109/eaa5acc237a641a4bdbadbd6e286897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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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限内缴纳保障金。超过申报缴纳期限仍未缴纳保障金的，即为逾期；逾期仍未缴纳的，从欠

缴之日起，按照每日 5‰加收滞纳金，但滞纳金数额不得超过欠缴费数额。 

四、申报方式 

（一）网上申报 

用人单位可自行登陆深圳市电子税务局(https://etax.shenzhen.chinatax.gov.cn)进行申报，或在各

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自助申报区登录深圳市电子税务局申报。 

用人单位进入深圳市电子税务局申报界面，可通过搜索框搜索“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

报”进入或通过点击“我要办税→税费申报及缴纳→非税收入申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

报”进入，进行申报缴纳。 

（二）申报信息及报送资料 

为便于用人单位申报缴纳保障金，深圳市税务局提供“免填单”模式。用人单位登陆深圳市

电子税务局，系统自动带出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审核确认的 2020 年度保障金应缴款信息，用人

单位只需要如实申报“上年在职职工工资总额”，确认无误后即可完成申报，无需提供纸质资料。 

为简化办事流程、减轻缴费人负担，经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审核确认，用人单位安置残疾人

达到规定比例或符合政策免征保障金的，无需进行保障金申报。 

（三）缴款方式 

对于签订了税库银三方协议的用人单位，优先选择税库银三方协议缴款账户（即缴税账户）

进行缴款，同时我市电子税务局也支持微信、支付宝、云闪付方式缴款。 

五、减免或缓缴 

（一）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在职职工总数 30 人以下(含 30 人)的用人单位，免

征保障金。 

（二）用人单位遇不可抗力自然灾害、连续两年亏损、破产或者其他突发事件遭受重大直接

经济损失等原因需要减免或者缓缴保障金的，应当在办理残疾人就业年审时，向负责本单位年

度申报审核的区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减免或者缓缴保障金。深圳市 2021 年残疾人就业年审

办理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20 日至 7 月 31 日。 

六、其他事项 

（一）相关网址 

广东政务服务网:https://www.gdzwfw.gov.cn 

深圳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网站:http://szcjrzhfw.cjr.org.cn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电子税务局网站:https://etax.shenzhen.chinatax.gov.cn 

（二）咨询方式 

1.政策业务咨询:深圳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8278895783219938，咨询热线:12385。 

2.申报缴费操作咨询: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纳税服务和宣传中心。 

咨询热线:12366。 

 

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2021 年 9 月 24 日 


